FAZRE S ERAEF T
113 B E = F % 3975%
o ﬁ‘\’?:]’%ﬁf
A fRIAAT

PR BFERT LTS AR T

A REA (F ~ AR00£0700p

B <

NS

i ~ _é/ /4,7\ gﬁ:‘:ﬁu“ ,ff‘,gn o . ZOOOO

0000052 ) & Xdfese &2 4 o

é’iﬁ‘:ﬁzbﬁ (% ~=xm00=0200p

NS

4 B ZEr- E 070000

000005 ) & X ffes g & A 2 @fes & o

B il R T R N

CRARES CECREE 3

. ARG A S AR E A HRIATL 4R (4p ¥t

ﬁl
p
o= 931{':*) #Biﬂ” Tt B b o~ R F T e sk

U %&ZT::_ ’i)]’?;;"&luf\ﬂ‘\lﬁii‘&%\'ﬁ_‘ ’ E\"Z‘I;l;j?:‘\"-ﬂ
i&%ﬁiﬁ%’§“§¢ﬁﬁénE~ 4’T@L§%

|55
R A AHA LR TEERRL

PR

>,
i

NF&oT o0
RN R oo s AEFIAEZ iz&ﬁ’
FLI0WEZ 1F 1R 2 24 0 F3 T
w&ﬁmﬂﬁq%ﬁﬁi&%ﬁﬁﬁﬁ&%ﬁ’ﬁﬁ%ﬂ&&
R ARG By P EE O RRFEFAA SR 2R
EpR2 B ﬁx’%l-ﬁ-‘}aﬂ? iai-ﬁféﬁ'—i@'}‘ 2E o~ A
?%% AL € AT 2 éﬁwiiézﬁﬁﬁzé
P REEH R A AES 141«;%?:11 3? : %1511
"IIE ~H I3 1% 15 25 P2 o 4R ik
27 & xR 111102 1232 /2

1
3
SR A 2 A2 BEE o BAT BT 22 L2}

4=

»
. 5= 33 3l > 37 JE Y By 5
%ﬂbjj?pe;}"?,&:uz\—r&"{%jﬁ lgﬁ‘ifz Z_ B
&

e
A\
by L
N

%— 7



I

,EL,%m—*wﬁ’—;{%,ﬁﬂ";‘ij‘?"fﬁjiiﬁ el A S

Pk i A E R AR WM*%fAﬁﬁw%~
+4&gb#$ié74@4%@%ﬁ #m&;%y‘

SESRL2HEEIGFe e L2 AT G @2 42
m&ﬁ ﬂi# ﬁwﬁm*,éA£ﬁ¢%kﬁ§ﬁyi

/Q.

e 2 N 2 FRoak
m}gj,ﬁ LU %ﬁ B{;
$~64x@w~uﬁﬁﬁﬂ§nk\§ﬂ&%ﬁﬁﬁa*w&m
TEeLg e I BAAHAZY EARL CBREEP - 4
¢ %‘ﬁ%i&%l‘%HSﬁB’i 13p ¥ e A 2R
55 TER | > r?*n_MW“5&%“H3ﬁ4”12BnQVT*

%avlwnéﬁéilmﬁ4ﬂmﬁl’*HBﬁSHBB e

Aol b LB L AR R TR 0 BT F 240 PR
@,ww<m»;¢4ﬁ¢%éﬁ4éﬁ%’%ﬁﬂw%A%%ﬁﬁ&
£ 2 4 ,ﬁzg,mgawzﬁﬂ’ﬁ%%i&%ﬁﬁi
A ES AR S S0 S SR AR Nt
RS E b F R F A E63k T F ST P AR
BAAET HRER D CHREEDN 1134%4” SRER A B S

RIGH > QAN 0 LB RERT 0 ABIE

2
L ¥ :

Fj‘g’gﬁggi'%‘fﬁfﬁ:’ lﬁfrigj#;“fm]??ﬁffr%ﬁ!;@ )a %P R iE
HoOWATH G PR 0 5 R B ek RES S LY F
PAET r A FRERETAFER T IR ERE
s EHERE grmrRLE S FAEIR P AR
%%%%\ﬁﬂ~i%#ﬁ4m4%%¥‘ﬁ%é’ﬁﬁﬁ
s feAb X F oy ¢ & FH A ey H s e n RE S

34
2 L2 + = Sl H 2 + = s ;&= = 2
@waﬁéz&&aﬁ’é#éﬁ@&awm%a%J@p

%i’iﬁﬁﬁﬁa?ﬁ?ﬁﬁ%%’éﬁé‘yzéi

FoFETANL RN EETRL L ALV B B
44%@?0*%%m Fosufpf v B v S LA 2 £
AL AT RFSIFR G RE SRR L AT 2 otk 2 a4
B2 g ife aip AR EIREHETL 2



ﬁi)";,,ebxiﬁ% g,ﬁ'péa,4\ﬁ§_}§,
R 4
fL’ xZQ/

iab

.ﬂi—+

B R vk
ik
%ﬁﬁi&ﬂ&

Vs
<

v

-

» H <

CENEE S

> ;"m_,#:j A -»L»X\

e

'&EF%IIA#E‘%&
%’f’}’\ﬁ#ﬁ?‘“ﬂi%l’?.&

L

A

14

-}

s A
?/\LB

e

g;ﬁ‘pé*i”‘}h A “P}fgﬂ—/\ 3

P A S
*Ea‘w“gé*ﬁﬁ °
A##?ﬁiwkﬁﬁ'pééé47ﬁj_.+ ’ mkéjﬁ‘gé}i
CARE A RE e~ 2 5 e

B AWk~ = %ﬂ‘\fﬁﬁ}iﬁ"

~
i

N

% o

2

Fa ik & &

4

-

Y
hoif

A

F

P =8 =4
5 B ef

73

T

N7

¥

—_—

Az .pr-r—'E/L ’ m}fﬁf‘f}\7 =~ 4 RSk

FREET & o ﬂ\f‘m

Pid B

A#I;‘:)&WBI’%/—L
F'\-‘s%j—&f@if

; :‘p,iﬁf;’:‘@-‘_% » F.d %»’3‘—& ,_:_#,ﬁ'gé

Tj_? _‘/y: ’

w
=
P2

& v Ifgvi'ﬁ.»

T 1% i%»’—"—/\ giﬁjﬁ‘géi% AT AREF A 2 fEs A o

% ﬁfﬁi

&

4o d PR A i\

i "‘121 e 177
®]

24

,\‘

24 Lt

l'«r— ’}:

" E

PR AT o

114

238 ~

B EERI0p p

S

11

b

4

i

N

L

A // %

l'«r— f}:
2

F

164 2730

A

¥

-,
M-

A ik I i o

e

’ %\- fi—&rl <2 o

19 2

TN IR

19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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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監宣字第397號
聲  請  人  林泰延  
相  對  人  林聰敏  




上列聲請人聲請監護宣告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宣告林聰敏（男、民國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為受輔助宣告之人。
選定林泰延（男、民國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為受輔助宣告人之輔助人。
聲請費用由受輔助宣告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林泰延為相對人林聰敏之姪子（相對人二弟之長子），相對人因出血性腦中風、意識不清且四肢肌力變差，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為此聲請對其為監護之宣告，並指定聲請人林泰延為相對人之監護人暨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等語。
二、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者 得為監護之宣告；法院對於監護之聲請，認為未達第1項之程度者，得依第15條之1第1項規定，為輔助之宣告；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者，法院得因本人、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1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檢察官、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聲請，為輔助之宣告；受輔助宣告之人，應置輔助人，民法第14條第1項、第3項、第15條之1第1項、第1113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復依民法第1113條之1第2項準用同法第1111條之1規定，法院選定輔助人時，應依受輔助宣告之人之最佳利益，優先考量受輔助宣告之人之意見，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列事項：㈠受輔助宣告之人之身心狀態與生活及財產狀況。㈡受輔助宣告之人與其配偶、子女或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情感狀況。㈢輔助人之職業、經歷、意見及其與受輔助宣告之人之利害關係。㈣法人為輔助人時，其事業之種類與內容，法人及其代表人與受輔助宣告之人之利害關係。
三、經查，聲請人上開主張，業據其提出親屬系統表、戶籍謄本、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影本、臺中榮民總醫院診斷證明書等件為證。又依上開相對人之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臺中榮民總醫院113年5月13日診斷證明書記載，相對人之障礙等級為「重度」，其因出血性腦中風於113年4月12日急診就醫，並住加護病房至113年4月25日，於113年5月13日出院，因腦中風病情，右邊手腳癱瘓無行為能力，目前需24小時看護，腦力部分沒有分辨表達能力等情，顯示相對人屬病情嚴重之病人，有事實足認無訊問之必要，復據鑑定人即廖寶全診所廖寶全醫師出具鑑定報告稱：相對人是1位肢障合併出血性腦中風導致血管性失智症的63歲男性，曾經因為車禍受傷而領有肢障重度身心障礙證明，113年4月急性腦中風導致右側偏癱，約束於輪椅上，身上置有尿管和尿布，意識朦朧，臉部表情淡漠，不知道當下的時間和地點，有落日症候群，認知功能時好時壞，有眼神接觸，但反應遲鈍，思考容易中斷，口齒不清但會配合部分簡單指示，會辨識鈔票幣值也會簡單算數，會正確辨認其弟也有人際互動，日常基本生活如灌食、翻身、位移和個人衛生需專業人員照護，其整體認知和社交功能已符合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重度障礙程度回復可能性不低，建議為輔助宣告等語，有鑑定人出具之精神鑑定報告書在卷可稽，堪信聲請人之主張屬實。本院審酌上情，認相對人雖可為意思表示及受意思表示，但因心智缺陷，致其辨識意思表示之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而需他人輔助，故相對人雖未達應受監護宣告之程度，但已達應受輔助宣告之程度，可以認定，是聲請人雖聲請對相對人為監護宣告，本院依民法第14條第3項之規定，依職權為輔助宣告。
四、聲請人林泰延為受輔助宣告人之姪子，而受輔助宣告人未婚無子女，其父林動、母林吳連枝、三弟林秋銅均已歿，最近親屬除聲請人外尚有其大姊林絲純、二弟林錦舜等情，有戶籍謄本、親屬系統表在卷可參。本院審酌上情，並考量聲請人有意願擔任受輔助宣告人之監護人，而相對人之大姊林絲純、二弟林錦舜亦出具同意書同意由聲請人擔任受輔助宣告人之監護人，有同意書1份在卷可查，本院因認聲請人應有輔助受輔助宣告人之能力，並適於任之，是由聲請人任輔助人，符合受輔助宣告人即相對人之最佳利益，爰依前揭規定，選定聲請人為受輔助宣告人即相對人之輔助人。
五、依家事事件法第177條第2項、第164條第2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黃瑞井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並繳納抗告費用。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書記官　蘇靜怡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監宣字第397號

聲  請  人  林泰延  

相  對  人  林聰敏  





上列聲請人聲請監護宣告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宣告林聰敏（男、民國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

00000號）為受輔助宣告之人。

選定林泰延（男、民國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

00000號）為受輔助宣告人之輔助人。

聲請費用由受輔助宣告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林泰延為相對人林聰敏之姪子（相對

    人二弟之長子），相對人因出血性腦中風、意識不清且四肢

    肌力變差，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

    意思表示之效果，為此聲請對其為監護之宣告，並指定聲請

    人林泰延為相對人之監護人暨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等語。

二、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

    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者 得為監護之宣告

    ；法院對於監護之聲請，認為未達第1項之程度者，得依第1

    5條之1第1項規定，為輔助之宣告；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

    心智缺陷，致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

    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者，法院得因本人、配偶、四親等

    內之親屬、最近1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檢察官、主管

    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聲請，為輔助之宣告；受輔助宣告之

    人，應置輔助人，民法第14條第1項、第3項、第15條之1第1

    項、第1113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復依民法第1113條之1第2

    項準用同法第1111條之1規定，法院選定輔助人時，應依受

    輔助宣告之人之最佳利益，優先考量受輔助宣告之人之意見

    ，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列事項：㈠受輔助宣告之人之身

    心狀態與生活及財產狀況。㈡受輔助宣告之人與其配偶、子

    女或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情感狀況。㈢輔助人之職業、經

    歷、意見及其與受輔助宣告之人之利害關係。㈣法人為輔助

    人時，其事業之種類與內容，法人及其代表人與受輔助宣告

    之人之利害關係。

三、經查，聲請人上開主張，業據其提出親屬系統表、戶籍謄本

    、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影本、臺中榮民總醫院診斷證明書

    等件為證。又依上開相對人之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臺中

    榮民總醫院113年5月13日診斷證明書記載，相對人之障礙等

    級為「重度」，其因出血性腦中風於113年4月12日急診就醫

    ，並住加護病房至113年4月25日，於113年5月13日出院，因

    腦中風病情，右邊手腳癱瘓無行為能力，目前需24小時看護

    ，腦力部分沒有分辨表達能力等情，顯示相對人屬病情嚴重

    之病人，有事實足認無訊問之必要，復據鑑定人即廖寶全診

    所廖寶全醫師出具鑑定報告稱：相對人是1位肢障合併出血

    性腦中風導致血管性失智症的63歲男性，曾經因為車禍受傷

    而領有肢障重度身心障礙證明，113年4月急性腦中風導致右

    側偏癱，約束於輪椅上，身上置有尿管和尿布，意識朦朧，

    臉部表情淡漠，不知道當下的時間和地點，有落日症候群，

    認知功能時好時壞，有眼神接觸，但反應遲鈍，思考容易中

    斷，口齒不清但會配合部分簡單指示，會辨識鈔票幣值也會

    簡單算數，會正確辨認其弟也有人際互動，日常基本生活如

    灌食、翻身、位移和個人衛生需專業人員照護，其整體認知

    和社交功能已符合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為意思

    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

    ，重度障礙程度回復可能性不低，建議為輔助宣告等語，有

    鑑定人出具之精神鑑定報告書在卷可稽，堪信聲請人之主張

    屬實。本院審酌上情，認相對人雖可為意思表示及受意思表

    示，但因心智缺陷，致其辨識意思表示之效果之能力顯有不

    足，而需他人輔助，故相對人雖未達應受監護宣告之程度，

    但已達應受輔助宣告之程度，可以認定，是聲請人雖聲請對

    相對人為監護宣告，本院依民法第14條第3項之規定，依職

    權為輔助宣告。

四、聲請人林泰延為受輔助宣告人之姪子，而受輔助宣告人未婚

    無子女，其父林動、母林吳連枝、三弟林秋銅均已歿，最近

    親屬除聲請人外尚有其大姊林絲純、二弟林錦舜等情，有戶

    籍謄本、親屬系統表在卷可參。本院審酌上情，並考量聲請

    人有意願擔任受輔助宣告人之監護人，而相對人之大姊林絲

    純、二弟林錦舜亦出具同意書同意由聲請人擔任受輔助宣告

    人之監護人，有同意書1份在卷可查，本院因認聲請人應有

    輔助受輔助宣告人之能力，並適於任之，是由聲請人任輔助

    人，符合受輔助宣告人即相對人之最佳利益，爰依前揭規定

    ，選定聲請人為受輔助宣告人即相對人之輔助人。

五、依家事事件法第177條第2項、第164條第2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黃瑞井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並繳納抗告

費用。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書記官　蘇靜怡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監宣字第397號

聲  請  人  林泰延  

相  對  人  林聰敏  





上列聲請人聲請監護宣告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宣告林聰敏（男、民國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為受輔助宣告之人。

選定林泰延（男、民國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為受輔助宣告人之輔助人。

聲請費用由受輔助宣告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林泰延為相對人林聰敏之姪子（相對人二弟之長子），相對人因出血性腦中風、意識不清且四肢肌力變差，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為此聲請對其為監護之宣告，並指定聲請人林泰延為相對人之監護人暨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等語。

二、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者 得為監護之宣告；法院對於監護之聲請，認為未達第1項之程度者，得依第15條之1第1項規定，為輔助之宣告；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者，法院得因本人、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1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檢察官、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聲請，為輔助之宣告；受輔助宣告之人，應置輔助人，民法第14條第1項、第3項、第15條之1第1項、第1113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復依民法第1113條之1第2項準用同法第1111條之1規定，法院選定輔助人時，應依受輔助宣告之人之最佳利益，優先考量受輔助宣告之人之意見，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列事項：㈠受輔助宣告之人之身心狀態與生活及財產狀況。㈡受輔助宣告之人與其配偶、子女或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情感狀況。㈢輔助人之職業、經歷、意見及其與受輔助宣告之人之利害關係。㈣法人為輔助人時，其事業之種類與內容，法人及其代表人與受輔助宣告之人之利害關係。

三、經查，聲請人上開主張，業據其提出親屬系統表、戶籍謄本、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影本、臺中榮民總醫院診斷證明書等件為證。又依上開相對人之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臺中榮民總醫院113年5月13日診斷證明書記載，相對人之障礙等級為「重度」，其因出血性腦中風於113年4月12日急診就醫，並住加護病房至113年4月25日，於113年5月13日出院，因腦中風病情，右邊手腳癱瘓無行為能力，目前需24小時看護，腦力部分沒有分辨表達能力等情，顯示相對人屬病情嚴重之病人，有事實足認無訊問之必要，復據鑑定人即廖寶全診所廖寶全醫師出具鑑定報告稱：相對人是1位肢障合併出血性腦中風導致血管性失智症的63歲男性，曾經因為車禍受傷而領有肢障重度身心障礙證明，113年4月急性腦中風導致右側偏癱，約束於輪椅上，身上置有尿管和尿布，意識朦朧，臉部表情淡漠，不知道當下的時間和地點，有落日症候群，認知功能時好時壞，有眼神接觸，但反應遲鈍，思考容易中斷，口齒不清但會配合部分簡單指示，會辨識鈔票幣值也會簡單算數，會正確辨認其弟也有人際互動，日常基本生活如灌食、翻身、位移和個人衛生需專業人員照護，其整體認知和社交功能已符合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重度障礙程度回復可能性不低，建議為輔助宣告等語，有鑑定人出具之精神鑑定報告書在卷可稽，堪信聲請人之主張屬實。本院審酌上情，認相對人雖可為意思表示及受意思表示，但因心智缺陷，致其辨識意思表示之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而需他人輔助，故相對人雖未達應受監護宣告之程度，但已達應受輔助宣告之程度，可以認定，是聲請人雖聲請對相對人為監護宣告，本院依民法第14條第3項之規定，依職權為輔助宣告。

四、聲請人林泰延為受輔助宣告人之姪子，而受輔助宣告人未婚無子女，其父林動、母林吳連枝、三弟林秋銅均已歿，最近親屬除聲請人外尚有其大姊林絲純、二弟林錦舜等情，有戶籍謄本、親屬系統表在卷可參。本院審酌上情，並考量聲請人有意願擔任受輔助宣告人之監護人，而相對人之大姊林絲純、二弟林錦舜亦出具同意書同意由聲請人擔任受輔助宣告人之監護人，有同意書1份在卷可查，本院因認聲請人應有輔助受輔助宣告人之能力，並適於任之，是由聲請人任輔助人，符合受輔助宣告人即相對人之最佳利益，爰依前揭規定，選定聲請人為受輔助宣告人即相對人之輔助人。

五、依家事事件法第177條第2項、第164條第2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黃瑞井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並繳納抗告費用。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書記官　蘇靜怡





